
公  開  類 每季終了後15日內編報  編 製 機 關 澎湖縣政府稅務局

季      報 第4季於次年1月25日前編報  表       號 20903-02-11-2

單位:件 ; 新臺幣元

合    計 免    稅 應    稅 合    計 免    稅 應    稅

合      計 190 - 190 65,139,394 4,046,534 364 - 364 128,844,061 7,868,885

買 賣 契 128 - 128 55,703,314 3,463,708 254 - 254 112,158,172 6,851,077

典 權 契

交 換 契

贈 與 契 62 - 62 9,436,080 582,826 110 - 110 16,685,889 1,017,808

分 割 契

占 有 契

附    註 本季符合　　　　　　　　第　　　　條減免稅款共有　　　　契　　　　件，契價　　　　　元，減免稅額　　　　　元。

資料來源:係根據徵銷檔資料編製。

         ，並同時將產製本表之檔案傳送給財政資訊中心。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105年07月14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本          季          實          徵          數    截    至    本    季    底    止    累    計    實    徵    數

件         數

填表說明:本表一式填寫5份，1份留底，1份送會計室，，1份送財政部賦稅署，1份以電子檔(Excel或ODF檔，及陳核後之PDF掃描檔)Email至財政部統計處，1份送本府主計處

契     價 本    稅
件         數

          澎湖縣政府契稅徵收    

契     價 本    稅

        中華民國 105 年 第 2 季（ 4 月至 6 月）

項目

契 別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 目



「契稅徵收」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以轄區內必需課徵契稅之各種不動產買賣或移轉契約書及契價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按季填報一次，以每年1月1日至3月底，4月1日至6月底，7月1日至9月底，10月1日至12月底發生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件數、契價、本稅等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本季實徵數之件數：指納稅義務人提出契稅申報書之件數，屬免課徵契稅之件數為免稅，應課徵契稅之件數為應稅。

    (二)本季實徵數之契價：指契約所載不動產之價值，原則上以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價格為準。

    (三)本季實徵數之本稅：指按契價計算應納契稅之稅額。

    (四)附註欄符合各種減免稅款資料係提供減免稅款編報應用，應詳細填明，不得缺漏。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由財產稅課依據轄內各鄉鎮（市）公所契稅徵收底冊及賦稅查定減免報告表，契稅申報表等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一式填寫5份，1份留底，1份送會計室，1份送財政部賦稅署，1份以電子檔(Excel及陳核後之PDF掃描檔) Email至財政部

              統計處，1份送本府主計處，並同時將產製本表之檔案傳送給財政資訊中心。


